
关于 2025 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需上传退税

审核补充资料的提示

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相关要求，2025 年

度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办理时间为 2026 年 3 月 1 日至 6月 30 日。今年个人所得

税 APP 中，系统加强了“其他扣除”项目的比对，如在汇算清缴过程中出现如下

提示（图 1），则需要按下列步骤上传补充资料：

图一

第一步：年金材料上传

年金证明材料请登录微信公众号“贵州人社”，选择“社会保险”—“参保

缴费证明打印-机关”，时间选择 2025 年 1 月-2025 年 12 月，点击“打印”，将



表单下载后，上传至年金证明材料处即可。

第二步：其他扣除（其他）类材料上传

此处的材料请各位老师下载附件 1，将下载后的资料上传至其他扣除（其他）

类证明材料处即可。


